惠州市惠阳区教育局关于异地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积分入学办法
（修订稿）

第一条  为深入落实国家“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粤教基〔2026〕1号）、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惠府办〔2012〕49号）等有关规定，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区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下称“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制度，结合我区实际，对《惠州市惠阳区教育局关于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积分入学办法》（下称办法）重新修订。
第二条  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工作由区教育局统筹负责组织实施，各相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年与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同期统一实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下两类适龄儿童、少年：
（一）本人不具有惠阳区户籍，随父或母在本区接受义务教育的，其父或母须在报名时持有惠阳区有效居住证，且惠阳区基本养老保险处于正常缴纳状态。
（二）本人具有惠阳区户籍，但户籍地不在申请学校所在镇（街道），其父或母在申请学校所在镇（街道）就业、投资或居住，需跨镇（街道）接受义务教育的。
第四条  随迁子女积分入学，采用网上（现场）申请→学校初审并录入系统→相关职能部门核实材料→积分情况公告→申请材料及积分复审→录取公告共六个步骤和流程进行，全程接受查询和监督。
第五条  申请积分入读学校只限于本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申请积分入读年级只限于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即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七年级。
申请入读一年级的随迁子女必须是当年8月31日（含8月31日）前年满6周岁儿童，申请入读七年级的随迁子女必须是当年已完成规定年限小学教育的学生。
第六条  符合积分入学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以其父或母《广东省居住证》登记地址为准，确定申请学区。随迁子女其父或母为惠州市内户籍无法办理居住证的，依次按房产地址、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地址、营业执照登记地址确定申请学区。
第七条  申请入学积分计算方法，按随迁子女其父或母基本养老保险、住房保障、稳定居住、投资纳税和参加志愿服务等加分项目共五项指标及其分值计算，所有指标和项目积分只计算父或母一方，不累加计分。具体积分指标、项目和分值计算方法详见附表。
第八条  区教育局根据可积分入读学校的学位情况，按积分由高到低确定入学名单（如果总积分相同，则依据积分指标从第一到第五的顺序，按指标积分从高到低排序），并将录取结果在学校进行公示。
第九条  已被录取的随迁子女应于规定时间内，到录取学校按照本地户籍学生入学办法办理入学手续，逾期未办理入学手续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提供虚假材料的，一经查实取消其积分入学资格。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6年5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五年。施行期间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发生变化的，从其规定。

附件：惠阳区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积分指标及分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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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惠阳区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积分指标及分值表
	序号
	积分
指标
	积分指标说明
	分值
（最高分）
	提供材料及说明

	1
	社会
保险
	近5年在惠阳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每月计0.87分。
	52分
	社保缴费清单。

	2
	住房保障
	学区内拥有产权房（租房、小产权房不计分）。
	24分
	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登记结果（暂未取得产权证的，可提供网签购房合同及不动产预告登记证明）。

	3
	稳定居住
	近5年在学区内稳定居住，每月计0.2分。
	12分
	1.需提供学区内有效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回执；积分自居住登记受理之日起计算，按近5年内的累计时长计分。
2.惠州市内户籍：凭户口本得12分。

	

4
	
投资纳税
	近5年，在惠阳区缴纳个人所得税每千元计3分，企业法定代表人、个体业主纳税累计每2万元计3分。期间有偷税逃税行为的，本项目计0分。
	

12分
	纳税编码、由“广东省电子税务局”下载打印的近5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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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项目
	1.适龄儿童、少年或者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任一方具有惠阳区户籍。
	20分
	
户口本。

	
	
	2.在学区内拥有产权房的（租房、小产权房不计分），拥有时长每满1个月加0.2分，累计加分不超过12分。
	12分
	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登记结果（暂未取得产权证的，可提供网签购房合同及不动产预告登记证明）；积分自网签购房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按近5年内的累计时长计分。

	
	
	3.近5年在中国志愿服务网（惠州志愿服务网）或广东i志愿注册，并参加惠阳区志愿服务活动，每服务40小时加0.5分，不满40小时不计分。
	
5分
	登录志愿云3.0或惠州志愿服务网或电脑版i志愿平台打印“志愿服务时间证书”及明细。

	
	
	4.近5年在惠阳区有见义勇为行为并获得区级以上表彰的，按2.5分/人/次计分。
	5分
	
表彰文件、获奖证书或表彰单位证明。

	


备注
	1.积分可任选父或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一方进行计算，不累加计分。
2.计算日期以当年报名时间为截止日。“近5年”是指从当年报名时间截止日向前连续推算60个月。
[bookmark: _GoBack]3.法定监护人在本学区镇街无自有产权住房的，住房保障积分项目可凭随迁子女法定监护人以外的直系亲属在学区内的产权房申请。其他积分项目不得以法定监护人以外的直系亲属材料作为认定依据。
4.所有证件均必须提供原件供工作人员核查，并提交复印件。提交的复印件需由提交人签名，确认与原件一致。所有证明均必须提供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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